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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维æ悦康药业集团股份p限|ø(ñQ简Ā<|ø=)1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ø的组ÿ和行~，y据:中_人民共和国|ø

法;(ñQ简Ā<:|ø法;=)1:中_人民共和国证券法;(ñQ简

Ā<:证券法;=)1:P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P`规则;:P`|ø

章程指引;及w他规范性文þ的规定，制¬本章程2 

 

第Ð条 |ø系依照:|ø法;的规定，由悦康药业集团p限|ø(ñQ简Ā<悦

康p限=)原登²在Ý的全体股东共\作~发起人，ñ发起设立方式由

悦康p限整体Ù更设立的股份p限|ø2|øÎ 2019� 5o 31å在

Xð`工商行�管理局Xð经济�术开发区V局注Ý登²，×得营业

执照2 

 

第O条 |øÎ 2020� 11o 6å经P海证券交易所ûx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Ü员b(ñQ简Ā<中国证监b=)\意发行注Ý，首l向社b

|_发行人民_n通股 9,000万股，Î 2020� 12o 24å在P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P`2 

 

第四条 |ø注Ý]Āÿ 

|ø中文]Āÿ悦康药业集团股份p限|ø 

|ø英文]ĀÿYOUCARE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第五条 |øQ所ÿXð`Xð经济�术开发区宏达中路 6÷2 

邮�编码ÿ1001762 

 

第}条 |ø注Ý资本~人民_ 45,000万S2 

 

第七条 |ø~永久`续的股份p限|ø2 

 

第{条 董Ï长~|ø的法定ï表人2 

 

第九条 |ø的资本TV~等额股份，股东ñ认购的股份~限对|ø�ç°任，

|øñ全部¯ï对|ø的债á�ç°任2 

 

第十条 |ø章程自生效之å起，即成~规范|ø的组ÿP行~1|øP股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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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P股东之间权利义á关系的xp法律þ束力的文þ，对|ø1股

东1董Ï1监Ï1高ÿ管理人员xp法律þ束力的文þ2依据本章程，

股东可ñ起诉股东，股东可ñ起诉|ø董Ï1监Ï和高ÿ管理人员，

股东可ñ起诉|ø，|ø可ñ起诉股东1董Ï1监Ï和高ÿ管理人员2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Ā高ÿ管理人员是指|ø的总经理1副总经理1董Ïb秘书1

¯á总监2 

 

第十Ð条 |øy据中国共ï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共ï党组ÿ1开展党的活ú2

|ø~党组ÿ的活ú提供必要条þ2 

 

第Ð章 经营宗í和范围 

 

第十O条 |ø的经营宗í是ÿ营造全球喜悦，关爱人类健康2ñ高±量的ï品

研发~�ü，ñĀïW的生ï制造~Ā础，ñ完善的ï业链~依托，

国内国×发展并举，O断开ó创ð，在实Ā|ø社bÿ值的\时，~

股东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2 

 

第十四条 |ø的经营范围是ÿ许可ù目ÿ药品生ïĀ药品Ü托生ïĀ道路°物

ß输ÿO�t险°物Ā2ÿ依法û经批准的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方可开展经营活ú，x体经营ù目ñ相关部门批准文þ或许可证þ~

准Ā一般ù目ÿ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Ā�术服á1�术开发1�术

咨询1�术交流1�术转¬1�术è广Ā°物进出口Ā�术进出口Ā

进出口ï理ĀW工ï品生ïÿO�许可类W工ï品Ā2ÿ除依法û经

批准的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开展经营活úĀ2 

 

第O章 股  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十五条 |ø的股份采×股票的形式2 

 

第十}条 |ø股份的发行，实行|�1|l的原则，\种类的每一股份xp\

等权利2 

 

\l发行的\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þ和ÿ格应`相\Ā任何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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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支付相\ÿ额2 

 

第十七条 |ø发行的股票，ñ人民_标明面值，每股面值~ 1S人民_2 

 

第十{条 |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²结算p限°任|øP海V|ø集中

`管2 

 

第十九条 |ø整体Ù更~股份p限|ø时的股份总数~ 36,000万股，发起人共

p 26]，发起人的]Ā1认购的股份数1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如Qÿ 

 

发起人]Ā 
认购的股

份数(股) 

缴付情况 

出资数额

(S)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阜阳ð悦永ú信息咨询

p限|ø 
180,240,120 180,240,120 2019.5.15 净资ï 

霍尔果ïO荣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14,400,000 14,400,000 2019.05.15 净资ï 

中信证券投资p限|ø 11,999,880 11,999,88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鹏力股权投资合a

企业(p限合a) 
8,399,880 8,399,88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国维璟开股权投资

合a企业(p限合a) 
6,000,120 6,000,120 2019.05.15 净资ï 

金石翊康股权投资(杭

州)合a企业(p限合a) 
2,999,880 2,999,88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意泰润暎股权投资

合a企业(p限合a) 
6,000,120 6,000,120 2019.05.15 净资ï 

福州济峰股权投资合a

企业(p限合a) 
283,320 283,320 2019.05.15 净资ï 

Xð厚德成长投资p限

|ø 
9,000,000 9,000,000 2019.05.15 净资ï 

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

州)合a企业(p限合a) 
2,999,880 2,999,880 2019.05.15 净资ï 

共青城博仁投资管理合

a企业(p限合a) 
6,000,120 6,000,120 2019.05.15 净资ï 

霍尔果ï德峰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12,780,000 12,780,000 2019.05.15 净资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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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ï德仁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7,200,000 7,200,000 2019.05.15 净资ï 

霍尔果ï德盛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1,800,000 1,800,00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焓湜枫德股权投资

合a企业(p限合a) 
4,799,880 4,799,880 2019.05.15 净资ï 

霍尔果ï合和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5,400,000 5,400,000 2019.05.15 净资ï 

潮溪(宁波)资ï管理p

限|ø 
6,000,120 6,000,120 2019.05.15 净资ï 

霍尔果ï雨润o泽股权

投资管理合a企业(p限

合a) 

5,400,000 5,400,000 2019.05.15 净资ï 

苏州济峰股权投资合a

企业(p限合a) 
1,516,680 1,516,68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

天灏股权投资中心(p限

合a) 

4,200,120 4,200,12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惟精昫竔股权投资

合a企业(p限合a) 
30,600,000 30,600,000 2019.05.15 净资ï 

霍尔果ï锦然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12,780,000 12,780,000 2019.05.15 净资ï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

天弘股权投资中心(p限

合a) 

7,799,760 7,799,760 2019.05.15 净资ï 

霍尔果ï汇龙股权投资

管理合a企业(p限合

a) 

5,400,000 5,400,000 2019.05.15 净资ï 

P海济凡企业管理咨询

合a企业(p限合a) 
4,200,120 4,200,120 2019.05.15 净资ï 

阜阳ß达商á信息咨询

p限|ø 
1,800,000 1,800,000 2019.05.15 净资ï 

合« 360,000,000 360,000,000 - - 

 

第Ð十条 |ø的股份总数~ 45,000万股，均~人民_n通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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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Ð十一条 |ø或|ø的子|ø(包括|ø的Ö属企业)Oñ赠P1垫资1ç保1

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û2 

 

第Ð节 股份增减和回购 

 

第Ð十Ð条 |øy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1行�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

bV别作出决°，可ñ采用Q列方式增à资本ÿ 

 

(一) |开发行股份Ā 

(Ð) 非|开发行股份Ā 

(O) 向Āp股东派�红股Ā 

(四) ñ|ÿ金转增股本Ā 

(五) 法律1行�法规规定ñ及中国证监b批准的w他方式2 

 

第Ð十O条 |ø可ñ减少注Ý资本2|ø减少注Ý资本，应`按照:|ø法;ñ

及w他p关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程序Þ理2 

 

第Ð十四条 |øO得收购本|ø的股份2但是，pQ列情形之一的除外ÿ 

 

(一) 减少|ø注Ý资本Ā 

(Ð) P持p本|ø股份的w他|ø合并Ā 

(O) 将股份用Î员工持股«T或者股权激励Ā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b作出的|ø合并1V立决°持_°，要求|

ø收购w股份Ā 

(五) 将股份用Î转换|ø发行的可转换~股票的|ø债券Ā 

(}) ~维æ|øÿ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2 

 

第Ð十五条 |ø收购本|ø股份，可ñ通过|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1行

�法规和中国证监b认可的w他方式进行2 

 

|ø因本章程第Ð十四条第(O)ù1第(五)ù1第(})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ø股份的，应`通过|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2 

 

第Ð十}条 |ø因本章程第Ð十四条第(一)ù1第(Ð)ù的原因收购本|ø股份

的，应`经股东大b决°Ā因第(O)ù1第(五)ù1第(})ù的原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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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本|ø股份的，需经OV之ÐñP董Ï出席的董Ïbb°决°2收

购本|ø股份^，|ø应`依照:证券法;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á2 

 

|ø依照本章程第Ð十四条规定收购本|ø股份^，属Î第(一)ù情

形的，应`自收购之å起 10 å内注销Ā属Î第(Ð)ù1第(四)ù情形

的，应`在 6个o内转¬或者注销2 

 

|ø依照本章程第Ð十四条第(O)ù1第(五)ù1第(})ù规定收购的

本|ø股份，O得超过本|øþ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在O�

内转¬或者注销2 

 

第O节 股份转¬ 

 

第Ð十七条 |ø的股份可ñ依法转¬2 

 

第Ð十{条 |øO得接Ø本|ø的股票作~±押权的标的2 

 

第Ð十九条 发起人持p的|ø股份，自|ø成立之å起 1�内O得转¬2|ø|

开发行股份前þ发行的股份，自|ø股票在P海证券交易所P`交易

之å起 1�内O得转¬2 

 

|ø董Ï1监Ï及高ÿ管理人员应`向|ø申ç所持p的本|ø的股

份及wÙú情况，在任职期间每�转¬的股份O得超过w所持p本|

ø股份总数的 25%(因ø法强制执行1继�1遗赠1依法V割¯ï等ü

ô股份Ùú的除外)Ā所持股份O超过 1,000股的，可一l全部转¬，

OØ前述转¬比例的限制Ā所持本|ø股份自|ø股票P`交易之å

起 1�内O得转¬2P述人员离职^半�内，O得转¬w所持p的本

|ø股份2 

 

第O十条 |ø董Ï1监Ï1高ÿ管理人员及持p本|ø股份 5%ñP的股东，

将w持p的本|ø股票或者w他xp股权性±的证券在买入^ 6个o

内X出，或者在X出^ 6个o内又买入，由m所得收益_本|ø所p，

本|ø董Ïb将收回w所得收益2但是，证券|ø因包销购入售^剩

余股票而持p 5%ñP股份的，ñ及p中国证监b规定的w他情形的

除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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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所Ā董Ï1监Ï1高ÿ管理人员1自然人股东持p的股票或者w

他xp股权性±的证券，包括w配偶1父母1子女持p的及利用他人

¯户持p的股票或者w他xp股权性±的证券2 

 

|ø董ÏbO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东p权要求董Ïb在 30

å内执行2|ø董Ïb未在P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p权~了|ø的

利益ñ自ý的]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 

 

|ø董ÏbO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p°任的董Ï依法�

çà带°任2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b 

 

第一节 股  东 

 

第O十一条 |ø股东~依法持p|ø股份的人2|ø依据证券登²机构提供的凭

证建立股东]Ý，股东]Ý是证明股东持p|ø股份的UV证据2股

东按w所持p股份的种类ïp权利，�ç义áĀ持p\一种类股份的

股东，ïp\等权利，�ç\种义á2 

 

第O十Ð条 |ø召开股东大b1V配股利1清算及ÐÏw他需要确认股东身份的

行~时，由董Ïb或股东大b召集人确定股权登²å，股权登²å收

`^登²在Ý的股东~ïp相关权益的股东2 

 

第O十O条 |ø股东ïpQ列权利ÿ 

 

(一) 依照w所持p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w他形式的利益V配Ā 

(Ð) 依法请求召开1自行召集和�持1参à(或者Ü派股东ï理人参

à)股东大b，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Ā 

(O) 对|ø的经营行~进行监督，提出建°或者±询Ā 

(四) 依照法律1行�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1赠P或±押w所持

p的股份Ā 

(五) 查阅本章程1股东]Ý1|ø债券`y1股东大bb°²录1

董Ïbb°决°1监Ïbb°决°1¯áb«ç告Ā 

(}) |øĀk或者清算时，按w所持p的股份份额参à|ø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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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的V配Ā 

(七) 对股东大b作出的|ø合并1V立决°持_°的股东，要求|

ø收购w所持p的股份Ā 

({)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w他权利2 

 

第O十四条 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p关信息或者索×资料的，应`向|ø提供证

明w持p|ø股份的种类ñ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þ，|ø经x实股东

身份^按照股东的要求予ñ提供2 

 

第O十五条 |ø股东大b1董Ïb的决°内容ß反法律1行�法规的，股东p权

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2 

 

股东大b1董Ïb的b°召集程序1表决方式ß反法律1行�法规或

者本章程，或者决°内容ß反本章程的，股东p权自决°作出之å起

60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2 

 

第O十}条 董Ï1高ÿ管理人员执行|ø职á时ß反法律1行�法规或者本章程

的规定，给|ø造成损失的，à续 180åñPW独或合«持p|ø 1%

ñP股份的股东p权书面请求监Ïb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Ā监Ï执行

|ø职á时ß反法律1行�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ø造成损失

的，前述股东可ñ书面请求董Ïb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 

 

监Ïb1董Ïb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òÿ提起诉讼，或者

自收到请求之å起 30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1O立即提起诉

讼将b使|ø利益Ø到难ñ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p权~了

|ø的利益ñ自ý的]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 

 

他人侵犯|ø合法权益，给|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

可ñ依照前n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 

 

第O十七条 股东大b1董Ïb的决°及高ÿ管理人员的行~ß反法律1行�法规，

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p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kïß法行~

和侵害行~的诉讼2 

 

第O十{条 |ø股东�çQ列义á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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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遵à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Ā 

(Ð) 依w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Ā 

(O) 除法律1行�法规规定的情形外，O得�股Ā 

(四) O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ø或者w他股东的利益ĀO得滥用|

ø法人独立地O和股东p限°任损害|ø债权人的利益Ā 

(五) |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ø或者w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

依法�ç赔偿°任Ā 

(}) |ø股东滥用|ø法人独立地O和股东p限°任，�避债á，

o重损害|ø债权人利益的，应`对|ø债á�çà带°任Ā 

(七) 法律1行�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ç的w他义á2 

 

第O十九条 持p|ø百V之五ñPp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将w持p的股份进行±

押的，应`自ïÏ实发生之å`å，向|ø作出书面ç告2 

 

第四十条 |ø的ç股股东1实×ç制人O得利用w关联关系损害|ø利益2ß

反规定的，给|ø造成损失的，应`�ç赔偿°任2 

 

|øç股股东及实×ç制人对|ø和w他股东负p诚信义á2ç股股

东应o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ç股股东O得利用利润V配1资ï

重组1对外投资1资金s用1借款ç保等方式损害|ø和w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O得利用wç制地O损害|ø和w他股东的利益ñ及谋×

非法利益2 

 

第Ð节 股东大b的一般规定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b是|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Q列职权ÿ 

 

(一) 决定|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TĀ 

(Ð)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ï表ç任的董Ï1监Ï，决定p关董Ï1

监Ï的ç酬ÏùĀ 

(O) û°批准董Ïbç告Ā 

(四) û°批准监Ïbç告Ā 

(五) û°批准|ø的�度¯á预算方案1决算方案Ā 

(}) û°批准|ø的利润V配方案和弥补Ï损方案Ā 

(七) 对|ø增à或者减少注Ý资本作出决°Ā 

({) 对发行|ø债券作出决°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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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对|ø合并1V立1解散1清算或者Ù更|ø形式等Ïù作出

决°Ā 

(十) 修改本章程Ā 

(十一) 对|ø聘用1解聘b«师Ïá所作出决°Ā 

(十Ð) û°批准第四十Ð条规定的交易Ïùÿ 

(十O) û°批准第四十O条规定的ç保ÏùĀ 

(十四) û°|ø在一�内购买1出售重大资ï超过|ø最à一期经û

«总资ï 30%的ÏùĀ 

(十五) û°批准Ù更募集资金用途ÏùĀ 

(十}) û°股权激励«T和员工持股«TĀ 

(十七) û°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b

决定的w他Ïù2 

 

P述股东大b的职权O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Ïb或w他机构和个人

ï~行使2 

 

第四十Ð条 除本章程另p规定外，|ø发生的交易Ïù(提供ç保除外)达到Q列

标准之一的，在董Ïbû°通过^，应`提交股东大bû°ÿ 

 

(一) 交易î及的资ï总额s|ø最à一期经û«总资ï的 50%ñ

P，ï交易î及的资ï总额\时`在¯面值和评估值的，ñ较

高者作~«算数据Ā 

(Ð) 交易的成交金额s|ø`值的 50％ñPĀ 

(O) 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à一个b«�度资ï净额s|ø`值的

50%ñPĀ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à一个b«�度相关的营业收入s|ø最

à一个b«�度经û«营业收入的 50％ñP，`超过 5,000万

SĀ 

(五) 交易ï生的利润s|ø最à一个b«�度经û«净利润的 50％

ñP，`ÿ对金额超过 500万SĀ 

(})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à一个b«�度相关的净利润s|ø最à

一个b«�度经û«净利润的 50％ñP，`超过 500万S2 

 

|øW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Ø赠Ā金资ï1获得债á减免1接

Øç保和资û等，可免Î按照P述规定履行股东大bû°程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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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P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提供ç保除外)s|ø最à一期经û«

总资ï或`值 1%ñP的交易，`超过 3,000万S的，应`提供评估ç

告或û«ç告，并提交股东大bû°2 

 

P述指标«算中î及的数据如~负值，×wÿ对值«算2成交金额，

是指支付的交易金额和�ç的债á费用等2`值，是指交易披露å前

10个交易å收盘`值的算术�均值2 

 

|øà续 12个o滚ú发生Ü托理¯的，ñï期间最高余额~成交额，

�用P述第(Ð)ù2|ø提供¯á资û，应`ñ交易发生额作~成交

额，�用P述第(Ð)ù2 

 

|ø发生租入资ï或者Ø托管理资ï交易的，应`ñ租金或者收入~

«算Ā础，�用P述第(四)ù2|ø发生租出资ï或者Ü托他人管理

资ï交易的，应`ñ总资ï额1租金收入或者管理费~«算Ā础，�

用P述第(一)1(四)ù2 

 

|ø在十Ð个o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的\类交易，应`按照累««

算的原则�用P述规定，þ按照P述规定履行相关û°程序的，OÞ

纳入相关的累ÿ«算范围2 

 

第四十O条 |øQ列对外ç保行~，û在董Ïbû°通过^提交股东大bû°ÿ 

 

(一) W笔ç保额超过|ø最à一期经û«净资ï 10%的ç保Ā  

(Ð) |ø及wç股子|ø的对外ç保总额，超过|ø最à一期经û

«净资ï的 50%ñ^提供的任何ç保Ā 

(O) |ø的对外ç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à一期经û«总资ï的

30%ñ^提供的任何ç保Ā 

(四) ~资ï负债率超过 70%的ç保对象提供的ç保Ā 

(五) |ø在一�内ç保金额超过|ø最à一期经û«总资ï 30%的

ç保对象提供的ç保Ā 

(}) 对股东1实×ç制人及w关联人提供的ç保Ā 

(七) 法律法规1中国证监b1P海证券交易所或本章程规定的w他

ç保情形2 

 

股东大b在û°~股东1实×ç制人及w关联人提供ç保的°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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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股东或Øï实×ç制人支配的股东，O得参Pïù表决，ïù表决

由出席股东大b的w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Āw中股东大b

û°本条第一款第(五)ùç保行~的，应经出席股东大b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OV之ÐñP通过2 

 

本章程所Ā<对外ç保=，是指|ø~他人提供的ç保，包括|ø对

ç股子|ø的ç保Ā所Ā<|ø及ç股子|ø的对外ç保总额=，是

指包括|ø对ç股子|øç保在内的|ø对外ç保总额和ç股子|ø

对外ç保额之和2 

 

|ø~全资子|ø提供ç保，或者~ç股子|ø提供ç保`ç股子|

øw他股东按所ïp的权益提供\等比例ç保，O损害|ø利益的，

可ñ豁免�用第本条第一款第(一)ù1第(Ð)ù1第(四)ù的规定2 

 

|ø董Ï或高ÿ管理人员ß反本章程规定的对外ç保û批权限和û°

程序，擅自ñ|ø]义或|ø¯ï提供对外ç保，因m给|ø造成损

失的，ï董Ï或高ÿ管理人员应`�ç赔偿°任2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bV~�度股东大b和临时股东大b2�度股东大b每�召开

1l，应`ÎP一b«�度结束^的 6个o内举行2 

 

第四十五条 pQ列情形之一的，|ø应在Ï实发生之å起 2个oñ内召开临时股

东大bÿ 

 

(一) 董Ï人数少Î:|ø法;规定人数或本章程所定人数的OV之

Ð时Ā 

(Ð) |ø未弥补的Ï损达实收股本总额OV之一时Ā 

(O) W独或者合«持p|øp表决权股份总数 10%(O�投票ï理

权)ñP股份的股东书面请求时Ā 

(四) 董Ïb认~必要时Ā 

(五) 监Ïb提°召开时Ā 

(})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w他情形2 

 

前述第(O)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å«算2 

 

第四十}条 |ø召开股东大b的地点~|øQ所地或股东大b通知中列明的w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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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2 

 

股东大b将设置b场，ñĀ场b°形式召开2|ø还将提供网þ投票

的方式~股东参à股东大b提供便利2股东通过P述方式参à股东大

b的，视~出席2 

 

登²在Ý的所p股东或wï理人，均p权出席股东大b，|ø和召集

人O得ñ任何理由òÿ2 

 

第四十七条 |ø召开股东大b时将聘请律师对ñQþ题出x法律意É并|告ÿ 

 

(一) b°的召集1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1行�法规1本章程Ā 

(Ð) 出席b°人员的资格1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p效Ā 

(O) b°的表决程序1表决结果是否合法p效Ā 

(四) 应本|ø要求对w他p关þ题出x的法律意É2 

 

第O节 股东大b的召集 

 

第四十{条 股东大bb°由董Ïb依法召集2 

 

第四十九条 独立董Ïp权向董Ïb提°召开临时股东大b2对独立董Ï要求召开

临时股东大b的提°，董Ïb应`y据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在收到提°^ 10å内提出\意或O\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书面

反馈意É2 

 

董Ïb\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将在作出董Ïb决°^的 5å内发

出召开股东大b的通知Ā董ÏbO\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应说明

理由并|告2 

 

第五十条 监Ïbp权向董Ïb提°召开临时股东大b，并应`ñ书面形式向董

Ïb提出2董Ïb应`y据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

提案^ 10å内提出\意或O\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书面反馈意É2 

 

董Ïb\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将在作出董Ïb决°^的 5å内发

出召开股东大b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的Ù更，应征得监Ïb的\

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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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ÏbO\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或者在收到提案^ 10å内未作出反

馈的，视~董ÏbO能履行或者O履行召集股东大bb°职°，监Ï

b可ñ自行召集和�持2 

 

第五十一条 W独或者合«持p|ø 10%ñP股份的股东p权向董Ïb请求召开临

时股东大b，并应`ñ书面形式向董Ïb提出2ï书面请求应阐明b

°°题，并提出内容完整的提案2股东应亲自签署p关文þ，O得Ü

托他人(包括w他股东)签署相关文þ2董Ïb应`y据法律1行�法

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 10å内提出\意或O\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b的书面反馈意É2 

 

董Ïb\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应`在作出董Ïb决°^的 5å内

发出召开股东大b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Ù更，应`征得相关股

东的\意2 

 

董ÏbO\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或者在收到请求^ 10å内未作出反

馈的，W独或者合«持p|ø 10%ñP股份的股东p权向监Ïb提°

召开临时股东大b，并应`ñ书面形式向监Ïb提出请求2 

 

监Ïb\意召开临时股东大b的，应在收到请求 5å内发出召开股东

大b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Ù更，应`征得相关股东的\意2 

 

监Ïb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b通知的，视~监ÏbO召集和�

持股东大b，à续 90 åñPW独或者合«持p|ø 10%ñP股份的

股东可ñ自行召集和�持2 

 

第五十Ð条 监Ïb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b的，û书面通知董Ïb并发出股

东大b通知，\时向P海证券交易所备案2 

 

在股东大b决°作出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O得PÎ 10%2 

 

监Ïb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b通知及股东大b决°|告时，向

P海证券交易所提交p关证明材料2 

 

第五十O条 对Î监Ïb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b，董Ïb和董Ïb秘书将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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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2董Ïb将提供股东]Ý2董Ïb未提供股东]Ý的，召集人可ñ

持召集股东大b通知的相关|告，向中国证券登²结算p限|øP海

V|ø申请获×2召集人所获×的股东]ÝO得用Î除召开股东大b

ñ外的w他用途2 

 

第五十四条 监Ïb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b，b°所必需的费用由|ø�ç2 

 

第四节 股东大b的提案P通知 

 

第五十五条 提案的内容应`属Î股东大b职权范围，p明确°题和x体决°Ïù，

并`符合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的p关规定2 

 

第五十}条 |ø召开股东大b，董Ïb1监Ïbñ及W独或者合«持p|ø 3%

ñP股份的股东，p权向|ø提出提案2 

 

W独或者合«持p|ø 3%ñP股份的股东，可ñ在股东大b召开 10

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2召集人应`在收到提案^ 2å

内发出股东大b补U通知，ðþ列明临时提案的内容2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b通知^，O得修改股东

大b通知中þ列明的提案或增àð的提案2 

 

股东大b通知中未列明或O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提案，股东

大bO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2 

 

第五十七条 召集人应在�度股东大b召开 20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b应Î

b°召开 15å前通知各股东2 

 

|ø在«算起始期限时，O包括b°召开`å，但包括通知发出å2 

 

第五十{条 股东大b的通知包括ñQ内容ÿ 

 

(一) b°的时间1地点和b°期限Ā 

(Ð) 提交b°û°的Ïù和提案Ā 

(O) ñ明显的文_说明ÿ全体股东均p权出席股东大b，并可ñ书

面Ü托ï理人出席b°和参à表决，ï股东ï理人O必是|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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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Ā 

(四) p权出席股东大b股东的股权登²åĀ 

(五) bá常设联系人Û]1电话÷码Ā 

(}) 网þ或w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2 

 

股东大b通知和补U通知中应`UV1完整披露所p提案的全部x体

内容2拟«论的Ïù需要独立董Ï发表意É的，发a股东大b通知或

补U通知时将\时披露独立董Ï的意É及理由2 

 

股东大b网þ或w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O得îÎĀ场股东大b召

开前一åQ午 3:00，并O得áÎĀ场股东大b召开`åP午 9:30，w

结束时间O得îÎĀ场股东大b结束`åQ午 3:002 

 

股权登²åPb°å期之间的间隔应`O多Î 7个工作å2股权登²

å一æ确认，O得Ù更2 

 

第五十九条 股东大b拟«论董Ï1监Ï选举Ïù的，股东大b通知中应UV披露

董Ï1监Ï候选人的ðþ资料，ó少包括ñQ内容ÿ 

 

(一) 教育背o1工作经历1兼职等个人情况Ā 

(Ð) P|ø或|ø的ç股股东及实×ç制人是否`在关联关系Ā 

(O) 披露持p|ø股份数量Ā 

(四) 是否Ø过中国证监b及w他p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2 

 

除采×累ÿ投票制选举董Ï1监Ï外，每O董Ï1监Ï候选人应`ñ

Wù提案提出2 

 

第}十条 发出股东大b通知^，无l`理由，股东大bO应延期或×í，股东

大b通知中列明的提案O应×í2一æ出Ā延期或×í的情形，召集

人应`在原定召开å前ó少 2个工作å通知各股东并说明原因2 

 

第五节 股东大b的召开 

 

第}十一条 |ø董Ïb和w他召集人将采×必要措施，保证股东大b的l常秩序2

对Î~扰股东大b1û衅滋Ï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将采×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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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àñ制k并及时ç告p关部门查处2 

 

第}十Ð条 股权登²å登²在Ý的所p股东或wï理人，均p权出席股东大b2

并依照p关法律1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2股东可ñ亲自出席股东

大b，也可ñÜ托ï理人ï~出席和表决2 

 

第}十O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b°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w他能够表明w身份

的p效证þ或证明1股票¯户tĀÜ托他人出席b°的，ïï理人还

应出示w本人p效身份证þ1股东授权Ü托书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ï表人或者法定ï表人Ü托的ï理人出席b°2法

定ï表人出席b°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1能证明wxp法定ï表人

资格的p效证照或证明ĀÜ托ï理人出席b°的，ï理人应出示w本

人身份证1法人股东WO的法定ï表人依法出x的书面授权Ü托书及

法人p效证照2 

 

w他非自然人股东出席b°的，参照法人股东执行2 

 

第}十四条 股东出x的Ü托他人出席股东大b的授权Ü托书应`载明Q列内容ÿ 

 

(一) ï理人的Û]Ā 

(Ð) 是否xp表决权Ā 

(O) V别对列入股东大b°程的每一û°Ïù投赞成1反对或`权

票的指示Ā 

(四)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b°程的临时提案是否p表决权，如果p表

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的x体指示Ā 

(五) Ü托书签发å期和p效期限Ā 

(}) Ü托人签](或盖章)2Ü托人~非自然人股东的，应à盖非自

然人股东WOs章2 

 

第}十五条 Ü托书应`注明如果股东O作x体指示，股东ï理人是否可ñ按自ý

的意思表决2 

 

第}十}条 ï理投票授权Ü托书由Ü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

者w他授权文þ应`经过|证2经|证的授权书或者w他授权文þ，

和投票ï理Ü托书均需备置Î|øQ所或者召集b°的通知中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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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他地方2 

 

Ø托人~非自然人的，由w法定ï表人或者董Ïb1执行Ïá合a人1

w他决策机构决°授权的人作~ï表出席|ø的股东大b2 

 

第}十七条 出席b°人员的b°登²Ý由|ø负°制作2b°登²Ý载明参àb

°人员Û](或WO]Ā)1身份证þ÷码1Q所地址1持p或者ï表

p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被ï理人Û](或WO]Ā)等Ïù2 

 

第}十{条 召集人和|ø聘请的律师将依据证券登²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Ý对

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²股东Û](或]Ā)及w所持p表

决权的股份数2在b°�持人ýaĀ场出席b°的股东和ï理人人数

及所持p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b°登²应`Āk2 

 

第}十九条 股东大b召开时，本|ø全体董Ï1监Ï和董Ïb秘书应`出席b°，

总经理和w他高ÿ管理人员应`列席b°2 

 

第七十条 股东大b由董Ï长�持2董Ï长O能履行职á或O履行职á时，由半

数ñP董Ï共\è举的一]董Ï�持2 

 

监Ïb自行召集的股东大b，由监Ïb�席�持2监Ïb�席O能履

行职á或O履行职á时，由半数ñP监Ï共\è举的一]监Ï�持2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b，由召集人è举ï表�持2 

 

召开股东大b时，b°�持人ß反°Ï规则使股东大b无法继续进行

的，经Ā场出席股东大bp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意，股东大b可è

举一人ç任b°�持人，继续开b2 

 

第七十一条 |ø制定股东大b°Ï规则，ðþ规定股东大b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包括通知1登²1提案的û°1投票1«票1表决结果的ýa1b°

决°的形成1b°²录及w签署等内容，ñ及股东大b对董Ïb的授

权原则，授权内容应明确x体2ï°Ï规则作~本章程的Öþ，由董

Ïb拟定，股东大b批准2 

 

第七十Ð条 在�度股东大bP，董Ïb1监Ïb应`就w过去一�的工作向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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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b作出ç告2每]独立董Ï也应作出述职ç告2 

 

第七十O条 董Ï1监Ï1高ÿ管理人员应在股东大bP就股东的±询和建°作出

解释和说明2 

 

第七十四条 b°�持人应`在表决前ýaĀ场出席b°的股东和ï理人人数及所

持p表决权的股份总数，Ā场出席b°的股东和ï理人人数及所持p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ñb°登²~准2 

 

第七十五条 股东大b应pb°²录，由董Ïb秘书负°2b°²录²载ñQ内容ÿ 

 

(一) b°时间1地点1°程和召集人Û]或]ĀĀ 

(Ð) b°�持人ñ及出席或列席b°的董Ï1监Ï1总经理和w他

高ÿ管理人员Û]Ā 

(O) 出席b°的股东和ï理人人数1所持p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s

|ø股份总数的比例Ā 

(四) 对每一提案的û°经过1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Ā 

(五) 股东的±询意É或建°ñ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Ā 

(}) 律师及«票人1监票人Û]Ā 

(七) 本章程规定应`载入b°²录的w他内容2 

 

第七十}条 召集人应`保证b°²录内容真实1准确和完整2出席b°的董Ï1

监Ï1董Ïb秘书1召集人或wï表1b°�持人应`在b°²录P

签]2b°²录应`PĀ场出席股东的签]Ý及ï理出席的Ü托书1

网þ及w他方式表决情况的p效资料等一并作~档案保`，保`期限

O少Î 10�2 

 

第七十七条 召集人应`保证股东大bà续举行，直ó形成最Ā决°2因O可抗力

等特殊原因üô股东大b中k或O能作出决°的，应采×必要措施尽

快恢复召开股东大b或直接Āk本l股东大b，并及时|告2\时，

召集人应向|ø所在地中国证监b派出机构及P海证券交易所ç告2 

 

第}节 股东大b的表决和决° 

 

第七十{条 股东大b决°V~n通决°和特别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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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b作出n通决°，应`由出席股东大b的股东(包括股东ï理人)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2 

 

股东大b作出特别决°，应`由出席股东大b的股东(包括股东ï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OV之ÐñP通过2 

 

第七十九条 Q列Ïù由股东大bñn通决°通过ÿ 

 

(一) 董Ïb和监Ïb的工作ç告Ā 

(Ð) 董Ïb拟定的利润V配方案和弥补Ï损方案Ā 

(O) 董Ïb成员和由股东ï表ç任的监Ïb成员的任免，决定董Ï

b和监Ïb成员的ç酬和支付方法Ā 

(四) |ø�度预算方案1决算方案Ā 

(五) |ø�度ç告Ā 

(}) 聘任或解聘b«师Ïá所Ā 

(七) 除法律1行�法规或者本章程规定应`ñ特别决°通过ñ外的

w他Ïù2 

 

第{十条 Q列Ïù由股东大bñ特别决°通过ÿ 

 

(一) |ø增à或者减少注Ý资本Ā 

(Ð) |ø的V立1Vè1合并1解散1清算Ā 

(O) 本章程的修改Ā 

(四) 股权激励«TĀ 

(五) |ø在一�内购买1出售重大资ï或者ç保金额超过|ø最à

一期经û«总资ï 30%的Ā 

(}) 法律1行�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ñ及股东大bñn通决°认

定b对|øï生重大影响的1需要ñ特别决°通过的w他Ï

ù2 

 

第{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ï理人)ñw所ï表的p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ïp一票表决权2 

 

股东大bû°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Ï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应`W独«票2W独«票结果应`及时|开披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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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持p的本|ø股份没p表决权，`ï部V股份O«入出席股东大

bp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买入|øp表决权的股份ß反:证券法;第}十O条第一款1第

Ð款规定的，ï超过规定比例部V的股份在买入^的O十}个o内O

得行使表决权，`O«入出席股东大bp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董Ïb1独立董Ï1持p百V之一ñPp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

法律1行�法规或者中国证监b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æ机构可ñ|

开征集投票权2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向被征集人UV披露x体投票意

向等信息2禁kñp偿或者Ù相p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2除法定

条þ外，|øO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P持股比例限制2 

 

|开征集股东权利ß反法律1行�法规或者中国证监bp关规定，ü

ôP`|ø或者w股东遭Ø损失的，应`依法�ç赔偿°任2 

 

第{十Ð条 股东大bû°p关关联交易Ïù时，关联股东O应`参P投票表决，

w所ï表的p表决权的股份数O«入p效表决总数2股东大b决°应

`UV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2 

 

p关联关系的股东可ñ自行申请回避，本|øw他股东及|ø董Ïb

可ñ申请p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董Ïbp义á立即将申请通知p关

股东2p关股东可ñ就P述申请提出_°，在表决前尚未提出_°的，

被申请回避的股东应回避Ā对申请p_°的，可ñ要求监Ïb对申请

做出决°2 

 

关联股东ß反本条规定参P投票表决的，w表决票对Îp关关联交易

Ïù的表决_Î无效2 

 

股东大b对关联交易Ïù作出的决°必û经出席股东大b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p效2但是，ï关联交易Ïùî及本

章程第{十条规定Ïù时，股东大b决°必û经出席股东大b的非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OV之ÐñP通过方~p效2 

 

第{十O条 除|ø处Ît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bñ特别决°批准，|ø

将OP董Ï1高ÿ管理人员ñ外的人¬立将|ø全部或者重要业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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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交予ï人负°的合\2 

 

第{十四条 董Ï候选人及股东ï表ç任的监Ï候选人]Wñ提案方式提请股东大

b表决2 

 

(一) 非独立董Ï提]方式和程序~ÿ 

 

董Ïb1W独或合并持p|øþ发行股份百V之OñP的股东

可ñ提]董Ï候选人，提]人应在提]前征得被提]人\意，

并按本章程第五十九条的要求|a候选人的ðþ资料2候选人

应在股东大b召开前作出书面�诺，\意接Ø提]，�诺|开

披露的董Ï候选人的资料真实1完整，并保证`选^W实履行

董Ï职°2 

 

(Ð) 独立董Ï的提]方式和程序参照本章程第五章第Ð节的规定2 

 

(O) 股东ï表监Ï提]方式和程序~ÿ 

 

监Ïb1W独或合并持p|øþ发行股份百V之OñP的股东

可ñ提]由股东ï表出任的监Ï候选人]W，提]人应在提]

前征得被提]人\意，并按本章程第五十九条的要求|a候选

人的ðþ资料2候选人应在股东大b召开前作出书面�诺，\

意接Ø提]，�诺|开披露的监Ï候选人的资料真实1完整，

并保证`选^W实履行监Ï职°2 

 

(四) 职工ï表监Ï提]方式和程序~ÿ 

 

职工ï表ç任的监Ï由|ø职工通过职工ï表大b1职工大b

或者w他形式民�选举ï生2 

 

(五) 每O董Ï1监Ï候选人应`ñWù提案提出2 

 

第{十五条 股东大b选举n]ñP的董Ï1监Ï时，应`实行累ÿ投票制2 

 

前款所Ā累ÿ投票制是指股东大b选举董Ï或者监Ï时，p表决权的

每一股份拥pP应选董Ï或者监Ï人数相\的表决权，股东拥p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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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可ñ集中使用2董Ïb应`向股东提供候选董Ï1监Ï的简历和

Ā本情况2股东大b表决实行累ÿ投票制应执行ñQ原则ÿ 

 

(一) 董Ï或者监Ï候选人数可ñ多Î股东大b拟选人数，但每O股

东所投票的候选人数O能超过股东大b拟选董Ï或者监Ï人

数，所V配票数的总和O能超过股东拥p的投票数，否则ï票

作废2 

(Ð) 独立董Ï和非独立董Ï实行V开投票2选举独立董Ï时每O股

东p权×得的选票数等Îw所持p的股票数乘ñ拟选独立董Ï

人数的乘ÿ数，ï票数只能投向|ø的独立董Ï候选人Ā选举

非独立董Ï时，每O股东p权×得的选票数等Îw所持p的股

票数乘ñ拟选非独立董Ï人数的乘ÿ数，ï票数只能投向|ø

的非独立董Ï候选人2 

(O) 董Ï或者监Ï候选人y据得票多少的ú序来确定最^的`选

人，但每O`选人的最P得票数必û超过出席股东大b的股东

ÿ包括股东ï理人Ā所持股份总数的半数2如`选董Ï或者监

ÏO足股东大b拟选董Ï或者监Ï人数，应就缺额对所pO够

票数的董Ï或者监Ï候选人进行Þl投票，ÏO够者，由|ø

Ql股东大b补选2如nOñP董Ï或者监Ï候选人的得票相

\，但由Î拟选]额的限制只能p部V人士可`选的，对ï等

得票相\的董Ï或者监Ï候选人需W独进行Þl投票选举2 

 

第{十}条 除累ÿ投票制外，股东大b将对所p提案进行 ù表决，对\一Ïù

pO\提案的，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ú序进行表决2除因O可抗力等

特殊原因üô股东大b中k或O能作出决°外，股东大bO得将提案

搁置或O予表决2 

 

第{十七条 股东大bû°提案时，O得对提案进行修改，否则，p关Ù更应`被

视~一个ð的提案，O能在本l股东大bP进行表决2 

 

第{十{条 股东大b采×²]方式投票表决2 

 

\一表决权只能选择Ā场1网þ或w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2\一表决

权出Ā重复表决的ñ第一l投票结果~准2 

 

第{十九条 股东大b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è举n]股东ï表参à«票和监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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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ÏùP股东p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ï理人O得参à«票1监

票2 

 

股东大b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由股东ï表1监Ïï表1律师共\

负°«票1监票，并`场|a表决结果，决°的表决结果载入b°²

录2 

 

通过网þ或w他方式投票的股东或wï理人，p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

统查验自ý的投票结果2 

 

第九十条 股东大bĀ场结束时间O得îÎ网þ或w他方式的投票结束时间2b

°�持人应`ýa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y据表决结果ýa

提案是否通过2 

 

在l式|a表决结果前，|øñ及股东大bĀ场1网þ及w他表决方

式中所î及的«票人1监票人1股东1网þ服á方及|ø等相关各方

对表决情况均负p保密义á2 

 

第九十一条 出席股东大b的股东，应`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ñQ意É之一ÿ\

意1反对或`权2 

 

未填1错填1_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1未投的表决票均视~投票人�

`表决权利，w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权=2 

 

第九十Ð条 b°�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结果p任何怀疑，可ñ对所投票数

组ÿ点票Ā如果b°�持人未进行点票，出席b°的股东或者股东ï

理人对b°�持人ýa结果p_°的，p权在ýa表决结果^立即要

求点票，b°�持人应`立即组ÿ点票2 

 

第九十O条 股东大b决°应`及时|告，|告中应列明出席b°的股东和ï理人

人数1所持p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s|øp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

表决方式1每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ù决°的ðþ内容2 

 

第九十四条 提案未获通过，或者本l股东大bÙ更前l股东大b决°的，应`在

股东大b决°中作特别提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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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 股东大b通过p关董Ï1监Ï选举提案的，ð任董Ï1监Ï在ïl股

东大b决°作出之å起立即就任Ā但换届选举时，P一届董Ïb1监

Ïb任期尚未届满的除外，ð一届董Ïb1监Ïb应自Ā任董Ïb1

监Ïb任期届满之å起就任2 

 

第九十}条 股东大b通过p关派Ā1�股或资本|ÿ转增股本提案的，|ø应在

股东大b结束^ 2个o内实施x体方案2 

 

第五章 董Ïb 

 

第一节 董  Ï 

 

第九十七条 |ø董Ï~自然人，pQ列情形之一的，O能ç任|ø的董Ïÿ 

 

(一) 无民Ï行~能力或者限制民Ï行~能力Ā 

(Ð) 因贪污1贿赂1侵s¯ï1挪用¯ï或者破坏社b�义`场经

济秩序，被判处S罚，执行期满未逾 5�，或者因犯罪被剥夺

�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Ā 

(O) ç任破ï清算的|ø1企业的董Ï或者厂长1经理，对ï|ø1

企业的破ï负p个人°任的，自ï|ø1企业破ï清算完结之

å起未逾 3�Ā 

(四) ç任因ß法被吊销营业执照1°ð关ý的|ø1企业的法定ï

表人，并负p个人°任的，自ï|ø1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

å起未逾 3�Ā 

(五)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á到期未清偿Ā 

(}) 被中国证监b采×证券`场禁入措施，期限未满的Ā 

(七) 法律1行�法规或部门规章1P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w他内容2 

 

ß反本条规定选举董Ï的，ï选举或者聘任无效2董Ï在任职期间出

Ā本条情形的，|ø应解除w职á2 

 

第九十{条 董Ï由股东大b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b解除w

职á2董Ï任期O�，任期届满可à选à任，但独立董Ïà任时间O

得超过}�2 

 

董Ï任期Ð就任之å起«算，ó本届董Ïb任期届满时~k2董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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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Ï就任前，原董ÏÏ应`依照法律1

行�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Ï职á2 

 

在每届任期过程中增1补选的董Ï，w董Ï任期~`届董Ïb的剩余

任期，即Ð股东大b通过w董Ï提]之å起«算，ó`届董Ïb任期

届满^改选董Ï的股东大b召开之åk2 

 

董Ï可ñ由总经理或者w他高ÿ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w

他高ÿ管理人员职á的董Ï及职工ï表出任的董Ï，总«O得超过|

ø董Ï总数的ÐV之一2 

 

第九十九条 董Ï应`遵à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对|ø负pQ列忠实义áÿ 

 

(一) O得利用职权收Ø贿赂或者w他非法收入，O得侵s|ø的¯

ïĀ 

(Ð) O得挪用|ø资金Ā 

(O) O得将|ø资ï或者资金ñw个人]义或者w他个人]义开

立¯户`储Ā 

(四) O得ß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b或董Ïb\意，将|ø

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ñ|ø¯ï~他人提供ç保Ā 

(五) O得ß反本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大b\意，P本|ø¬立合

\或者进行交易Ā 

(}) 未经股东大b\意，O得利用职á便利，~自ý或他人谋×本

应属Î|ø的商业机b，自营或者~他人经营P本|ø\类的

业áĀ 

(七) O得接ØP|ø交易的佣金_~ýpĀ 

({) O得擅自披露|ø秘密Ā 

(九) O得利用w关联关系损害|ø利益Ā 

(十)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w他忠实义á2 

 

董Ïß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_|ø所pĀ给|ø造成损失的，

应`�ç赔偿°任2 

 

第一百条 董Ï应`遵à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对|ø负pQ列勤勉义áÿ 

 

(一) 应谨慎1认真1勤勉地行使|ø赋予的权利，ñ保证|ø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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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符合国家法律1行�法规ñ及国家各ù经济�策的要

求，商业活úO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á范围Ā 

(Ð) 应|�对à所p股东Ā 

(O) 及时了解|ø业á经营管理状况Ā 

(四) 应`对|ø定期ç告签署书面确认意É2保证|ø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1准确1完整Ā 

(五) 应`如实向监Ïb提供p关情况和资料，O得妨碍监Ïb或者

监Ï行使职权Ā 

(})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w他勤勉义á2 

 

第一百〇一条 董Ï应`亲自出席董Ïbb°，因故O能亲自出席董Ïbb°的，应

`û慎选择并ñ书面形式Ü托w他董Ïï~出席，独立董ÏO得Ü托

非独立董Ïï~出席b°2î及表决Ïù的，Ü托人应`在Ü托书中

明确对每一Ïù发表\意1反对或者`权的意É2董ÏO得作出或者

接Ø无表决意向的Ü托1全权Ü托或者授权范围O明确的Ü托2董Ï

对表决Ïù的°任O因Ü托w他董Ï出席而免除2 

 

一]董ÏO得在一l董Ïbb°P接Ø超过Ð]董Ï的Ü托ï~出席

b°2在û°关联交易Ïù时，非关联董ÏO得Ü托关联董Ïï~出

席b°2 

 

第一百〇Ð条 董Ïà续nl未能亲自出席，也OÜ托w他董Ï出席董Ïbb°，视

~O能履行职°，董Ïb应`建°股东大b予ñ撤换2 

 

第一百〇O条 董Ï可ñ在任期届满ñ前提出辞职2董Ï辞职应向董Ïb提交书面辞

职ç告2 

 

如因董Ï的辞职üô|ø董ÏbPÎ法定最P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

Ï就任前，原董ÏÏ应`依照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

定，履行董Ï职á2余任董Ïb应`尽快召集临时股东大b，选举董

Ï填补因董Ï辞职ï生的空缺2补选董Ï的任期ñ前任董Ï余`期间

~限2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Ï辞职自辞职ç告�达董Ïb时生效2 

 

第一百〇四条 董Ï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应向董ÏbÞ妥所p移交手续，w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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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和股东�ç的忠实义á，在任期结束^并O`然解除，在本章程规

定的合理期限内Ï然p效2 

 

董Ï对|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á在w任期结束^Ï然p效，直óï秘

密成~|开信息Āw他义á的持续期间应`y据|�的原则决定，视

Ïþ发生P离任之间时间的长短，ñ及P|ø的关系在何种情况和条

þQ结束而定2 

 

第一百〇五条 未经本章程规定或者董Ïb的合法授权，任何董ÏO得ñ个人]义ï

表|ø或者董Ïb行Ï2董Ïñw个人]义行Ï时，在第O方b合理

地认~ï董Ï在ï表|ø或者董Ïb行Ï的情况Q，ï董Ï应`Ï先

声明w立场和身份2 

 

第一百〇}条 董Ï执行|ø职á时ß反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

给|ø造成损失的，应`�ç赔偿°任2 

 

第Ð节 独立董Ï 

 

第一百〇七条 |ø按照法律1行�法规及中国证监b部门规章1P海证券交易所的

p关规定建立独立董Ï制度2独立董Ï是指O在|øç任除董Ï外的

w它职á，并P|ø及|ø�要股东O`在可能妨碍w进行独立üÊ

判断关系的董Ï2独立董Ï应按照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1规范

性文þ1本章程ñ及|ø制定的独立董Ï工作制度等p关规定执行2 

 

第一百〇{条 |ø董Ïb成员中应pOV之一ñP独立董Ï，w中ó少包括一]b

«_业人士2 

 

独立董Ï应`独立履行职°，OØ|ø�要股东1实×ç制人1或者

w他P|ø及w�要股东1实×ç制人`在利害关系的WO或个人的

影响2 

 

独立董Ï应确保p足够的时间和精力p效地履行独立董Ï的职°2 

 

第一百〇九条 独立董Ï任职资格除满足|ø章程规定的董Ï任职资格外，还必ûx

备ñQ条þ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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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y据法律1法规1规章1规范性文þ及:|ø章程;的规定，

x备ç任|ø董Ï的资格Ā 

(Ð) 独立履行职°，OØ|ø�要股东1实×ç制人或者w他P|

ø`在利害关系的WO或个人影响Ā 

(O) x备|øß作的Ā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1法规1规章1规范

性文þĀ 

(四) xp五�ñP法律1经济或者w他履行独立董Ï职°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Ā 

(五) ×得独立董Ï资格证书2独立董Ï候选人在提]时未×得独立

董Ï资格证书的，应书面�诺参à最à一l独立董Ï资格ÿ

¯，并×得独立董Ï资格证书Ā 

(}) 法律法规1:|ø章程;规定的w他条þ2 

 

独立董Ï及拟ç任独立董Ï的人士应`依照规定参à中国证监b及w

授权机构所组ÿ的ÿ¯2 

 

第一百一十条 ñQ人员O得ç任独立董Ïÿ 

 

(一) 在|ø或者|ø的Ö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w直系亲属和�要社

b关系ÿ直系亲属是指配偶1父母1子女等Ā�要社b关系是

指T弟姐妹1配偶的父母1子女的配偶1T弟姐妹的配偶1配

偶的T弟姐妹等ĀĀ 

(Ð) 直接或间接持p|ø 1%ñP股份或者是|ø前十]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w直系亲属Ā 

(O) 在直接或间接持p|ø 5%ñP股份的股东WO或者在|ø前

五]股东WO任职的人员及w直系亲属Ā 

(四) 最à一�内曾经xp前O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Ā 

(五) ~|ø或wÖ属企业提供¯á1法律1咨询等服á的人员Ā 

(})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等规定的w他人员Ā 

(七) |ø章程规定的w他人员Ā 

({) 中国证监b认定的w他人员2 

 

第一百一十一条 独立董Ï除xp:|ø法;和w他法律1行�法规赋予董Ï的职权外，

javascript:SLC(2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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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xpñQ职权ÿ 

 

(一) 重大关联交易ÿ指P`|ø拟P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Î 300万

S或高ÎP`|ø最à经û«净资ï值的 5％的关联交易Ā应

由独立董ÏÏ前认可Ā独立董Ï作出判断前，可ñ聘请中介机

构出x独立¯á顾þç告，作~w判断的依据Ā 

(Ð) 向董Ïb提°聘请或解聘b«师Ïá所Ā 

(O) 向董Ïb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bĀ 

(四) 提°召开董ÏbĀ 

(五) 在股东大b召开前|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Ā 

(}) 独立聘请外部û«机构和咨询机构，对|ø的x体Ïù进行û

«和咨询2 

 

独立董Ï行使前款第ÿ一Āùó第ÿ五Āù职权应`×得全体独立董

Ï的ÐV之一ñP\意Ā行使前款第ÿ}Āù职权，应`经全体独立

董Ï\意2 

 

第ÿ一ĀÿÐĀùÏù应由ÐV之一ñP独立董Ï\意^，方可提交

董Ïb«论2 

 

独立董Ï未履行应尽职°的，应`�ç相应的°任2 

 

第O节 董Ïb 

 

第一百一十Ð条 |ø设董Ïb，对股东大b负°2董Ïb由 9]董Ï组成，w中独立

董Ï 3]2 

 

第一百一十O条 董Ïb应设立战略Ü员b1û«Ü员b1薪酬P考xÜ员b1提]Ü

员b2_门Ü员b对董Ïb负°，依照本章程和董Ïb授权履行职°，

提案应`提交董Ïbû°决定2前述_门Ü员b成员由O少ÎO]董

Ï组成，除战略Ü员b外，w他Ü员b独立董Ï应`s多数并ç任召

集人2û«Ü员b的召集人应`~b«_业人士2董Ïb负°制定_

门Ü员b工作规程，规范_门Ü员b的ß作2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Ïb行使Q列职权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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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召集股东大b，并向股东大bç告工作Ā 

(Ð) 执行股东大b的决°Ā 

(O) 决定|ø的经营«T和投资方案Ā 

(四) 制¬|ø的�度¯á预算方案1决算方案Ā 

(五) 制¬|ø的利润V配方案和弥补Ï损方案Ā 

(}) 制¬|ø增à或者减少注Ý资本1发行债券或w他证券及P`

方案Ā 

(七) 拟¬|ø重大收购1收购本|ø股票或者合并1V立1解散及

Ù更|ø形式的方案Ā 

({) 在本章程或股东大b授权范围内，决定|ø对外投资1收购出

售资ï1资ï抵押1对外ç保Ïù1Ü托理¯1关联交易1对

外捐赠等ÏùĀ 

(九) 决定|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Ā 

(十)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ø总经理1董Ïb秘书及w他高ÿ管理人

员，并决定wç酬Ïù和奖惩ÏùĀy据总经理的提]，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ø副总经理1¯á总监等高ÿ管理人员，并决

定wç酬Ïù和奖惩ÏùĀ 

(十一) 制¬|ø的Ā本管理制度Ā 

(十Ð) 制¬本章程的修改方案Ā 

(十O) 管理|ø信息披露ÏùĀ 

(十四) 向股东大b提请聘请或更换~|øû«的b«师Ïá所Ā 

(十五) �×|ø总经理的工作汇ç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Ā 

(十})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w他职权2 

 

超过股东大b授权范围的Ïù，应`提交股东大bû°2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Ïb应`就注Ýb«师对|ø¯áç告出x的非标准û«意É向股

东大b作出说明2 

 

第一百一十}条 董Ïb制定董Ïb°Ï规则，规定董Ïb的召开和表决程序，ñ确保

董Ïb落实股东大b决°，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2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Ïb应`确定对外投资1收购出售资ï1资ï抵押1对外ç保Ïù1

Ü托理¯1关联交易1对外捐赠等权限，建立o格的û查和决策程序Ā

重大投资ù目应`组ÿp关_家1_业人员进行评û，并ç股东大b

批准2除本章程另p规定外，按照谨慎授权原则，授予董Ïb对Î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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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交易的û批权限~ÿ  

 

(一) 交易î及的资ï总额s|ø最à一期经û«总资ï的 10%ñ

PĀ 

(Ð) 交易的成交金额s|ø`值的 10%ñPĀ 

(O)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à一个b«�度资ï净额s|ø`值的

10%ñPĀ 

(四)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à一个b«�度相关的营业收入s|ø

最à一个b«�度经û«营业收入的 10%ñP，`超过 1,000

万SĀ 

(五) 交易ï生的利润s|ø最à一个b«�度经û«净利润的

10%ñP，`超过 100万SĀ 

(})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à一个b«�度相关的净利润s|ø最

à一个b«�度经û«净利润的 10%ñP，`超过 100万S2 

 

P述指标«算中î及的数据如~负值，×wÿ对值«算2成交金额，

是指支付的交易金额和�ç的债á费用等2`值，是指交易披露å前

10个交易å收盘`值的算术�均值2 

 

|øà续 12个o滚ú发生Ü托理¯的，ñï期间最高余额~成交额，

�用P述第(Ð)ù2|ø提供¯á资û，应`ñ交易发生额作~成交

额，�用P述第(Ð)ù2 

 

|ø发生租入资ï或者Ø托管理资ï交易的，应`ñ租金或者收入~

«算Ā础，�用P述第(四)ù2|ø发生租出资ï或者Ü托他人管理

资ï交易的，应`ñ总资ï额1租金收入或者管理费~«算Ā础，�

用P述第(一)1(四)ù2 

 

|ø在十Ð个o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的\类交易，应`按照累««

算的原则�用P述规定，þ按照P述规定履行相关û°程序的，OÞ

纳入相关的累ÿ«算范围2 

 

本章程规定的应由股东大bû°的对外ç保Ïùñ外的w他对外ç保

Ïù由董Ïbû°批准2 

 

|øP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SñP的关联交易(提供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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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除外)，ñ及|øP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万SñP1`s

|ø最à一期经û«总资ï或`值 0.1%ñP的关联交易，应由董Ïb

û°^及时披露2 

 

第一百一十{条 未经董Ïb或股东大b批准，|øO得提供对外ç保2 

 

董Ïbû°对外ç保Ïù时，应`×得出席董Ïbb°的OV之Ðñ

P董Ï\意并经全体独立董ÏOV之ÐñP\意2 

 

本章程规定需提交股东大bû°的，董Ïbû°^还需提交股东大b

û°2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Ïb设董Ï长 1人2董Ï长由董Ïbñ全体董Ï的过半数选举ï生

和罢免2 

 

第一百Ð十条 董Ï长行使Q列职权ÿ 

 

(一) �持股东大b和召集1�持董Ïbb°Ā 

(Ð) 督促1检查董Ïb决°的执行Ā 

(O) 行使法定ï表人的职权Ā 

(四) 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ñ及董Ïb授予的

w他职权2 

 

第一百Ð十一条 董Ï长O能履行职á或O履行职á时，由半数ñP董Ï共\è举一]

董Ï履行职á2 

 

第一百Ð十Ð条 董Ïb每�ó少召开nlb°，由董Ï长召集，Îb°召开 10åñ前

书面通知(包括邮þ1传真或_人�达方式)全体董Ï和监Ï，并提供

必要的资料，包括b°°题的相关背o材料2 

 

第一百Ð十O条 pQ列情形之一的，董Ï长应在接到提°^ 10å内召集和�持临时董

Ïbb°ÿ 

 

(一) 董Ï长认~必要时Ā 

(Ð) ï表十V之一ñP表决权的股东提°时Ā 

(O) OV之一ñP董Ï联]提°时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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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监Ïb提°时Ā 

(五) ÐV之一ñP独立董Ï提°时Ā 

(}) 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Ā 

(七) 本章程规定的w他情形2 

 

第一百Ð十四条 董Ïb临时b°应Îb°召开 5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Ï1监Ï和总经

理2如遇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Ïb临时b°的，董Ïb可ñ�

时通过电话1传真或者电子邮þ方式发出b°通知，但召集人应`在

b°P做出说明2 

 

第一百Ð十五条 董Ïbb°通知包括ñQ内容ÿ 

 

(一) b°å期和地点Ā 

(Ð) b°期限1召开方式Ā 

(O) 拟û°的Ïù(b°提案)Ā 

(四) b°召集人和�持人1临时b°的提°人及w书面提°Ā 

(五) 董Ï表决所必需的b°材料Ā 

(}) 董Ï应`亲自出席或者Ü托w他董Ïï~出席b°的要求Ā 

(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Ā 

({) 发出通知的å期2 

 

口头b°通知ó少应包括P述第(一)1(Ð)1(O)ù内容，ñ及情况紧

急需要尽快召开董Ïb临时b°的说明2 

 

第一百Ð十}条 董Ïbb°ñĀ场召开~原则2必要时，在保障董ÏUV表达意É的

前提Q，经召集人(�持人)1提°人\意，也可ñ通过视频1电话1

传真或者电子邮þ等方式召开2董Ïbb°也可ñ采×Ā场Pw他方

式\时进行的方式召开2 

 

ñ非Ā场方式召开的，ñ视频显示在场的董Ï1在电话b°中发表意

É的董Ï1规定期限内实×收到传真或者电子邮þ等p效表决票，或

者董ÏÏ^提交的曾参àb°的书面确认函等«算出席b°的董Ï人

数2 

 

董Ïbb°采×视频1电话b°形式，应确保Pb董Ï能�清w他董

Ï发言并能l常交流2Ā场b°及ñ视频1电话方式召开的b°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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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可视需要进行录音和录像2 

 

第一百Ð十七条 董Ïbb°应p过半数的董Ï出席方可举行2董Ïb作出决°，必û

经全体董Ï的过半数通过2 

 

董Ïb决°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2 

 

第一百Ð十{条 董ÏP董Ïbb°决°Ïù所î及的企业p关联关系的，O得对ïù

决°行使表决权，也O得ï理w他董Ï行使表决权2ï董Ïbb°由

过半数董Ï出席即可举行，董Ïbb°所作决°û经无关联关系董Ï

过半数通过2出席董Ïb的无关联董Ï人数O足 3人的，应将ïÏù

提交股东大bû°2 

 

第一百Ð十九条 董Ïb决°表决方式~ÿ投票表决或举手表决或传真þ表决2 

 

Ā场召开的b°应采×投票表决或举手表决方式Āñ视频1电话1电

子邮þ通±方式召开的b°，应采×投票表决的方式，出席b°的董

Ï应在b°通知的p效期内将签署的表决票原þ提交董ÏbĀñ传真

通±方式召开的b°，采×传真þ表决的方式，但Ï^参à表决的董

Ïî应在b°通知的期限内将签署的表决票原þ提交董Ïb2 

 

第一百O十条 董Ïbb°，应由董Ï本人出席Ā董Ï因故O能出席，可ñ书面Ü托

w他董Ïï~出席，Ü托书中应载明ï理人的Û]，ï理Ïù1授权

范围和p效期限，并由Ü托人签]或盖章2ï~出席b°的董Ï应`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Ï的权利2董Ï未出席董Ïbb°，î未Ü托ï

表出席的，视~�`在ïlb°P的投票权2 

 

第一百O十一条 董Ïb应`对b°所°Ïù的决定做成b°²录，出席b°的董Ï应

`在b°²录P签]2董Ïbb°²录作~|ø档案保`，保`期限

O少Î 10�2 

 

第一百O十Ð条 董Ïbb°²录包括ñQ内容ÿ 

 

(一) b°召开的å期1地点和召集人Û]Ā 

(Ð) 出席董Ï的Û]ñ及Ø他人Ü托出席董Ïb的董Ï(ï理人)Û

]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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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程Ā 

(四) 董Ï发言要点Ā 

(五) 每一决°Ï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表决结果应载明赞成1反对或

`权的票数)Ā 

(}) ²录人Û]Ā 

(七) Pb董Ï认~应`²载的w他Ïù2 

 

第一百O十O条 董Ï应`在董Ïb决°P签_并对董Ïb的决°�ç°任2董Ïb决

°ß反法律1法规或者章程，ô使|ø遭Ø损失的，参P决°的董Ï

对|ø负赔偿°任2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_°并²载Îb°²录

的，ï董Ï可ñ免除°任2 

 
第四节 总经理及w他高ÿ管理人员 

 

第一百O十四条 |ø设总经理 1]，y据需要设副总经理若~，¯á总监 1]，由董

Ïb聘任或解聘2 

 

第一百O十五条 本章程关ÎO得ç任董Ï的情形，\时�用Î高ÿ管理人员2 

 

本章程关Î董Ï的忠实义á和勤勉义á的规定，\时�用Î高ÿ管理

人员2 

 

第一百O十}条 在|øç股股东WOç任除董Ïñ外w他行�职á的人员，O得ç任

|ø的高ÿ管理人员2 

 

|ø高ÿ管理人员仅在|ø领薪，O由ç股股东ï发薪水2 

 

第一百O十七条 总经理每届任期 3�，总经理经董Ïb聘任可ñà任2 

 

总经理任期Ð董Ïb决°通过之å起«算，ó本届董Ïb任期届满时

~k2 

 

第一百O十{条 总经理对董Ïb负°，行使Q列职权ÿ 

 

(一) �持|ø的生ï经营管理工作，组ÿ实施董Ïb决°，并向董

Ïbç告工作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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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 组ÿ实施|ø�度经营«T和投资方案Ā 

(O) 拟¬|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Ā 

(四) 拟¬|ø的Ā本管理制度Ā 

(五) 制定|ø的x体规章Ā 

(}) 提请董Ïb聘任或者解聘|ø副总经理1¯á负°人Ā 

(七)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Ïb决定聘任或者解聘ñ外的负

°管理人员Ā 

({) 拟定|ø职工的工资1福利1奖惩方案或制度，决定|ø职工

的聘用和解聘Ā 

(九) 本章程或董Ïb授予的w他职权2 

 

总经理列席董Ïbb°，非董Ï总经理在董ÏbP没p表决权2 

 

第一百O十九条 总经理应制¬总经理工作þ则，ç董Ïb批准^实施2 

 

第一百四十条 总经理工作þ则包括Q列内容ÿ 

 

(一) 总经理b°召开的条þ1程序和参à的人员Ā 

(Ð) 总经理及w他高ÿ管理人员各自x体的职°及wV工Ā 

(O) |ø资金1资ïß用，签¬重大合\的权限，ñ及向董Ïb1

监Ïb的ç告制度Ā 

(四) 董Ïb认~必要的w他Ïù2 

 

第一百四十一条 总经理可ñ在任期届满ñ前提出辞职2p关总经理辞职的x体程序和

Þ法由总经理P|ø之间的合\规定2 

 

第一百四十Ð条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经董Ïb聘任或解聘2副总经理`û总经理

开展经营管理工作2 

 

第一百四十O条 董Ïb设董Ïb秘书2董Ïb秘书是|ø高ÿ管理人员，对董Ïb负

°2 

 

第一百四十四条 董Ïb秘书负°|ø股东大b和董Ïbb°的筹备1文þ保管ñ及|

ø股东资料管理，Þ理信息披露Ïá及负°|ø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全

面统筹1`调Pá排等Ï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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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条 董Ïb秘书应遵à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p关规定2 

 

第一百四十}条 ¯á负°人负°|ø¯áb«工作，包括¯á管理(�预算管理1投资

管理1筹资管理1成本管理1资金管理1股利V配管理等内容)和b«

x算等Ï宜2 

 

第一百四十七条 在董Ïb提]Ü员b成立之前，总经理由董Ï长提]，副总经理1¯

á总监及w他高ÿ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Ā在董Ïb提]Ü员b成立

之^，总经理由董Ïb提]Ü员b提]2副总经理`û总经理负°|

ø某一方面的经营管理工作，x体V工由总经理决定并ç董Ïb备案2 

 

第一百四十{条 高ÿ管理人员执行|ø职á时ß反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的规定，给|ø造成损失的，应`�ç赔偿°任2 

 

第一百四十九条 |ø高ÿ管理人员应`忠实履行职á，维æ|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

益2|ø高ÿ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á或ß背诚信义á，给|ø

和社b|_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应`依法�ç赔偿°任2 

 

第}章 监Ïb 

 

第一节 监  Ï 

 

第一百五十条 本章程关ÎO得ç任董Ï的情形，\时�用Î监Ï2 

 

董Ï1高ÿ管理人员O得兼任监Ï2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Ï应`遵à法律1行�法规和本章程，对|ø负p忠实义á和勤勉

义á，O得利用职权收Ø贿赂或者w他非法收入，O得侵s|ø的¯

ï2 

 

第一百五十Ð条 监Ï的任期每届~ 3�2监Ï任期届满，à选可ñà任2 

 

第一百五十O条 监Ï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Ï在任期内辞职üô监Ïb成员P

Î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Ï就任前，原监ÏÏ应`依照法律1行

�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监Ï职á2补选监Ï的任期ñP任监Ï

余`期~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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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四条 监Ï应`保证|ø披露的信息真实1准确1完整，并对定期ç告签署

书面确认意É2 

 

第一百五十五条 监Ï可ñ列席董Ïbb°，并对董Ïb决°Ïù提出±询或者建°2 

 

第一百五十}条 监ÏO得利用w关联关系损害|ø利益，若给|ø造成损失的，应`

�ç赔偿°任2 

 

第一百五十七条 监Ï执行|ø职á时ß反法律1行�法规1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

给|ø造成损失的，应`�ç赔偿°任2 

 

第Ð节 监Ïb 

 

第一百五十{条 |ø设监Ïb2监Ïb由 3]监Ï组成，监Ïb设�席 1人2监Ïb

�席由全体监Ï过半数选举ï生2监Ïb�席召集和�持监Ïbb°Ā

监Ïb�席O能履行职á或者O履行职á的，由半数ñP监Ï共\è

举一]监Ï召集和�持监Ïbb°2 

 

第一百五十九条 监Ïb包括 2]股东ï表和 1]|ø职工ï表2监Ïb中的职工ï表

由|ø职工通过职工ï表大b1职工大b或者w他形式民�选举ï生2 

 

第一百}十条 监Ïb行使Q列职权ÿ 

 

(一) 应`对董Ïb编制的|ø定期ç告进行ûx并提出书面ûx

意ÉĀ 

(Ð) 检查|ø¯áĀ 

(O) 对董Ï1高ÿ管理人员执行|ø职á的行~进行监督，对ß反

法律1行�法规1本章程或者股东大b决°的董Ï1高ÿ管理

人员提出罢免的建°Ā 

(四) `董Ï1高ÿ管理人员的行~损害|ø的利益时，要求董Ï1

高ÿ管理人员予ñ纠lĀ 

(五) 提°召开临时股东大b，在董ÏbO履行:|ø法;规定的召

集和�持股东大b职°时召集和�持股东大bĀ 

(}) 向股东大b提出提案Ā 

(七) 依照:|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Ï1高ÿ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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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起诉讼Ā 

({) 发Ā|ø经营情况_常，可ñ进行调查Ā必要时，可ñ聘请b

«师Ïá所1律师Ïá所等_业机构`ûw工作，费用由|ø

�çĀ 

(九) 法律1法规及本章程规定或股东大b授予的w他职权2 

 

第一百}十一条 监Ïb每 6个oó少召开一lb°，并Îb°召开十å前ñ书面方式

通知(包括邮þ1传真或_人�达方式)2 

 

监Ï可ñ提°召开临时监Ïbb°2监Ïb临时b°应Îb°召开五

å前ñ书面方式通知2如遇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Ïb临时b°

的，监Ïb可ñ�时通过电话1传真或者电子邮þ方式发出b°通知，

但召集人应`在b°P做出说明2 

 

监Ïb决°应`经半数ñP监Ï通过2 

 

第一百}十Ð条 监Ïb制定监Ïb°Ï规则，规定监Ïb的召开和表决程序，明确监

Ïb的°Ï方式和表决程序，ñ确保监Ïb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2

监Ïb°Ï规则由监Ïb拟定，股东大b批准2 

 

监Ïb的表决程序~ÿ监Ïb决°由监Ïb�席决定ñ举手表决的方   

式或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2监Ïb�席y据表决结果决定监Ïb

的决°是否通过，并应`在bPýa表决结果2决°的表决结果载入

b°²录2 

 

第一百}十O条 监Ïb应`将所°Ïù的决定做成b°²录，出席b°的监Ï应`在

b°²录P签]2 

 

监Ïp权要求在²录P对w在b°P的发言作出某种说明性²载2监

Ïbb°²录作~|ø档案ó少保` 10�2 

 

第一百}十四条 监Ïbb°通知包括ñQ内容ÿ 

 

(一) 举行b°的å期1地点1b°期限及召开方式Ā 

(Ð) Ï由及°题Ā 

(O) 发出通知的å期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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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监Ï表决所必需的b°材料Ā 

(五) 监Ï应`亲自出席b°的要求Ā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2 

 

口头b°通知ó少应包括P述第(一)1(Ð)ù内容，ñ及情况紧急需要

尽快开监Ïb临时b°的说明2 

 

第七章 ¯áb«制度1利润V配和û« 

 

第一节 ¯áb«制度 

 

第一百}十五条 |ø依照法律1行�法规和国家p关部门的规定，制定|ø的¯áb

«制度2 

 

第一百}十}条 |ø应`按照法律1行�法规1中国证监b和P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内容和格式编制�度ç告1中期ç告，并按照ñQ规定ç�和|告ÿ 

 

|ø在每一b«�度结束之å起 4个o内向中国证监b和证券交易所

ç�并披露�度ç告，在每一b«�度P半�结束之å起 2个o内向

中国证监b和证券交易所ç�并披露中期ç告2 

 

|ø预«O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度ç告1中期ç告的，应`及时|

告O能按期披露的原因1解决方案ñ及预«披露的时间2 

 

第一百}十七条 |ø除法定的b«¯簿外，O得另立b«¯簿2|ø的资ï，Oñ任

何个人]义开立¯户`储2 

 

第Ð节 利润V配 

 

第一百}十{条 |øV配`�税^利润时，应`提×利润的 10%列入|ø法定|ÿ金2

|ø法定|ÿ金累«额~|ø注Ý资本的 50%ñP的，可ñOÞ提×2 

 

|ø的法定|ÿ金O足ñ弥补ñ前�度Ï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

法定|ÿ金之前，应`先用`�利润弥补Ï损2 

 

|øÐ税^利润中提×法定|ÿ金^，经股东大b决°，还可ñ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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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中提×任意|ÿ金2 

 

|ø弥补Ï损和提×|ÿ金^所余税^利润，按照股东持p的股份比

例V配2 

 

股东大bß反前款规定，在|ø弥补Ï损和提×法定|ÿ金之前向股

东V配利润的，股东必û将ß反规定V配的利润�还|ø2 

 

|ø持p的本|ø股份O参PV配利润2 

 

第一百}十九条 |ø的|ÿ金用Î弥补|ø的Ï损1扩大|ø生ï经营或者转~增à

|ø资本2但是，资本|ÿ金O得用Î弥补|ø的Ï损2 

 

法定|ÿ金转~资本时，所留`的ïù|ÿ金将O少Î转增前|ø注

Ý资本的 25%2 

 

第一百七十条 |ø利润V配�策ÿ 

 

(一) 利润V配原则 

 

|ø的利润V配注重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ç，利润V配�策保

持à续性和稳定性2利润V配O得超过累«可V配利润的范围，

O得损害|ø持续经营的能力2 

 

|ø董Ïb1监Ïb和股东大b在利润V配�策的决策和论证

过程中应`UV考虑独立董Ï1外部董Ï和|_投资者的意É2 

 

(Ð) 利润V配的形式 

 

|ø可ñ采×Ā金1股票或Ā金P股票相结合的方式V配股利Ā

在保证|øl常经营的前提Q，|ø`先采用Ā金V红的利润

V配方式2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V配的，应`xp|ø成长

性1每股净资ï的摊薄等合理因素2 

 

(O) 利润V配的条þ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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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ñĀ金V红的条þ~ÿ在|ø`�盈利1累«未V配利润

~l数，保证|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Q，如|ø

无Q述特殊情形的，`û«机构对|øï�度¯áç告出x标

准无保留意É的û«ç告的条þQ，|ø应`采×Ā金方式V

配股利2 

 

特殊情形是指Q列情形之一ÿ 

 

(1) |ø未来十Ð个o内拟对外投资1收购资ï1扩建ù目或

购买设备累«支出达到或超过|ø最à一期经û«净资ï

的 10%，`金额超过 5,000万SĀ  

(2) |ø未来十Ð个o内拟对外投资1收购资ï1扩建ù目或

购买设备累«支出达到或超过|ø最à一期经û«总资ï

5%Ā 

(3) V红�度资ï负债率超过 70%或`�经营净Ā金流~负

值2 

 

x备前述Ā金V红的条þQ，每�Ā金V红OPÎ`�度实Ā

可供V配利润的百V之十2 

 

|ø股票股利的V配条þ~ÿ在确保最PĀ金V红比例的条þ

Q，|ø在经营状况良好，并`董Ïb认~发�股票股利p利

Î|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ñ提出股票股利V配预案2 

 

|ø董Ïb应`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1发展阶段1自身经营

模式1盈利水�ñ及是否p重大资金支出á排等因素，区VQ

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_W的Ā金V红�

策ÿ 

 

(1) |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无重大资金支出á排的，进行利

润V配时，Ā金V红在本l利润V配中所s比例最P应达

到 80%Ā 

(2) |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p重大资金支出á排的，进行利

润V配时，Ā金V红在本l利润V配中所s比例最P应达

到 40%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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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p重大资金支出á排的，进行利

润V配时，Ā金V红在本l利润V配中所s比例最P应达

到 20%Ā 

 

|ø发展阶段O易区V但p重大资金支出á排的，按照前

ù规定处理2 

 

(四) 利润V配的决策机制 

 

|ø在制定Ā金V红x体方案时，董Ïb应`认真研究和论证

|øĀ金V红的时机1条þ和最P比例1调整的条þ及w决策

程序要求等Ï宜，独立董Ï应`发表明确意É2必要时，独立

董Ï可ñ征集中小股东的意É，提出V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

Ïbû°2股东大b对Ā金V红x体方案进行û°前，|ø应

`通过多种渠道�úP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UV�×中小股东的意É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þ

题2 

 

`在股东ß规s用|ø资金情况的，|ø应`扣减ï股东所V

配的Ā金红利，ñ偿还ws用的资金2 

 

在|ø`�实Ā盈利并符合利润V配条þ时，|ø董Ïb应y

据|ø的x体经营情况和`场ÿ境制定利润V配预案，及时将

利润V配预案抄�监Ïb，并按照|ø章程规定的程序将预案

提交股东大bû°2如|ø董Ïb做出O实施利润V配或实施

利润V配的方案中O�Ā金决定的，应就w作出O实施利润V

配或实施利润V配的方案中O�Ā金V配方式的理由，在定期

ç告中予ñ披露，|ø独立董Ï应对m发表独立意É2 

 

(五) 利润V配�策的调整机制 

 

|ø因外部经营ÿ境或自身生ï经营状况需要调整利润V配�

策的，|ø应广泛征求独立董Ï1监Ï1|_投资者的意É2

ð的利润V配�策应符合法律1法规1规范性文þ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Ü员b和P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应经董Ïb1

监Ïbû°^提交股东大b表决通过2董Ïbû°利润V配�



 

 45 

策需要经全体董Ï的过半数表决通过并经ÐV之一ñP独立董

Ï表决通过，独立董Ï应对利润V配�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ÉĀ

监Ïbû°利润V配�策时，应经全体监Ï的过半数表决通过Ā

在股东大b表决利润V配�策时，应`由出席股东大b的股东

(包括股东ï理人)所持表决权OV之ÐñP表决通过，并应á

排网þ投票等方式~中小股东参à股东大b提供便利2 

 

|ø将制定股东回ç规T，并每O�重ðû阅，由|ø董Ïb

在综合V析|ø经营发展实×1股东要求和意愿1社b资金成

本1外部融资ÿ境等情况的Ā础P，UV考虑|ø`期及未来

的盈利规模1Ā金流量状况1发展所处阶段1ù目投资资金需

求1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ÿ境等情况，对|ø股利V配�策作

出�`的调整和必要的修改，确定ï时段的股东回ç«T2 

 

如果|ø因外部经营ÿ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ÙW需要

调整所制定的利润V配规T1«T或�策的，应Ï先征求独立

董Ï和监Ïb意É，经过|ø董Ïb1监Ïb表决通过^提请

|ø股东大b批准，调整利润V配规T1«T和�策的提案中

应ðþ论证并说明原因，调整^的利润V配规T1«T或�策

O得ß反中国证监b和P海证券交易所的p关规定2 

 

第一百七十一条 |ø股东大b对利润V配方案作出决°^，|ø董Ïbû在股东大b

召开^ 2个o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Ïù2 

 

第一百七十Ð条 |ø应`在�度ç告中ðþ披露Ā金V红�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

对Q列Ïù进行_ù说明ÿ 

 

(1) 是否符合|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b决°的要求Ā 

(2) V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pĀ 

(3)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Ā 

(4) 独立董Ï是否履职尽°并发挥了应p的作用Ā 

(5) 中小股东是否pUV表达意É和诉求的机b，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是否得到了UV保æ等2 

 

对Ā金V红�策进行调整或Ù更的，还应在�度ç告中对调整或Ù更

的条þ及程序是否合规和�明等进行ðþ说明2 



 

 46 

 

|ø若`�O进行或PÎ本章程规定的Ā金V红比例进行利润V配

的，董Ïb应`在定期ç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Ï应`对未V红原因1

未V红的资金留`|ø的用途发表独立意É，p关利润V配的°案需

经|ø董Ïbû°^提交股东大b批准，并在股东大b提案中ðþ论

证说明原因及留`资金的x体用途2 

 

`|ø董Ïb未能在股东大bû°通过相关股利V配方案^的Ð个o

内完成股利V配Ïù，|ø董Ïb应`就延误原因作出及时披露2独

立董Ïû发表独立意É，并及时予ñ披露2 

 

第O节 内部û« 

 

第一百七十O条 |ø实行内部û«制度，配备_职û«人员，对|ø¯á收支和经济

活ú进行内部û«监督2 

 

第一百七十四条 |ø内部û«制度和û«人员的职°，应`经董Ïb批准^实施2û

«负°人向董Ïb负°并ç告工作2 

 

第四节 b«师Ïá所的聘任 

 

第一百七十五条 |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b«师Ïá所进行b«ç表û«1净

资ï验证及w他相关的咨询服á等业á，聘期 1�，可ñ续聘2 

 

第一百七十}条 |ø聘用b«师Ïá所必û由股东大b决定，董ÏbO得在股东大b

决定前Ü任b«师Ïá所2 

 

第一百七十七条 |ø保证向聘用的b«师Ïá所提供真实1完整的b«凭证1b«¯

簿1¯áb«ç告及w他b«资料，O得òÿ1 匿1谎ç2 

 

第一百七十{条 b«师Ïá所的û«费用由股东大b决定2 

 

第一百七十九条 |ø解聘或者OÞ续聘b«师Ïá所时，提前 30天Ï先通知b«师Ï

á所，|ø股东大b就解聘b«师Ïá所进行表决时，允许b«师Ï

á所陈述意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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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师Ïá所提出辞聘的，应`向股东大b说明|øp无O`情形2 

 

第{章 通知P|告 

 

第一节 通  知 

 

第一百{十条 |ø的通知可ññQ列形式发出ÿ 

 

(一) ñ_人�出Ā 

(Ð) ñ邮þ(包括电子邮þ)方式�出Ā 

(O) ñ传真或邮þ方式�出Ā 

(四) ñ|告方式进行Ā 

(五) 本章程规定的w他形式2 

 

第一百{十一条 |ø发出的通知ñ|告方式进行的，一经|告，视~所p相关人员收

到通知2 

 

第一百{十Ð条 |ø召开股东大b的b°通知，ñ|告的方式�出2 

 

第一百{十O条 |ø召开董Ïb1监Ïb的b°通知，ñ第一百{十条规定的方式�

出2 

 

第一百{十四条 |ø通知ñ_人�出的，由被�达人在�达回执P签_(或盖章)，被

�达人签收å期~�达å期Ā|ø通知ñ邮þ�出的，自交付邮局之

å起第O个工作å~�达å期Āñ传真�出的，ñ|ø发�传真的传

真机所打s的表明传真成ß的传真ç告å~�达å期Āñ电子邮þ方

式进行的，自ï数据电文进入收þ人指定的特定系统之å~�达å期Ā

ñ电话方式进行的，ñ通知`天~�达å期Ā|ø通知ñ|告方式�

出的，第一l|告刊登å~�达å期2 

 

第一百{十五条 因意外遗漏未向某p权得到通知的人�出b°通知或者ï等人没p收

到b°通知，b°及b°作出的决°并O因m无效2 

 

第一百{十}条 |ø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在P海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

监b规定条þ的媒体发a，\时将w置备Î|øQ所1证券交易场所，

供社b|_查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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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Ð节 |  告 

 

第一百{十七条 |ø指定:中国证券ç;:P海证券ç;:证券时ç;:证券åç;

~刊登|ø|告和w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2 

 

第九章 合并1V立1增资1减资1解散和清算 

 

第一节 合并1V立1增资和减资 

 

第一百{十{条 |ø合并可ñ采×吸收合并或者ð设合并2 

 

一个|ø吸收w他|ø~吸收合并，被吸收的|ø解散2n个ñP|

ø合并设立一个ð的|ø~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2 

 

第一百{十九条 |ø合并，应`由合并各方签¬合并`°，并编制资ï负债表及¯ï

清W2|ø应`自作出合并决°之å起 10 å内通知债权人，并Î 30

å内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P|告2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å起 30

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告之å起 45å内，可ñ要求|ø清偿债á

或者提供相应的ç保2 

 

第一百九十条 |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1债á，由合并^`续的|ø或者ð设

的|ø�继2 

 

第一百九十一条 |øV立，w¯ï作相应的V割2 

 

|øV立，应`编制资ï负债表及¯ï清W2|ø应`自作出V立决

°之å起 10å内通知债权人，并Î 30å内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P

|告2 

 

第一百九十Ð条 |øV立前的债á由V立^的|ø�çà带°任2但是，|ø在V立

前P债权人就债á清偿达成的书面`°另pþ定的除外2 

 

第一百九十O条 |ø需要减少注Ý资本时，必û编制资ï负债表及¯ï清W2 

 

|ø应`自作出减少注Ý资本决°之å起 10 å内通知债权人，并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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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å内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P|告2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å起 30

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告之å起 45å内，p权要求|ø清偿债á

或者提供相应的ç保2 

 

|ø减资^的注Ý资本将OPÎ法定的最P限额2 

 

第一百九十四条 |ø合并或者V立，登²Ïù发生Ù更的，应`依法向|ø登²机关

Þ理Ù更登²Ā|ø解散的，应`依法Þ理|ø注销登²Ā设立ð|

ø的，应`依法Þ理|ø设立登²2 

 

|ø增à或者减少注Ý资本，应`依法向|ø登²机关Þ理Ù更登²2 

 

第Ð节 解散和清算 

 

第一百九十五条 |ø因Q列原因解散ÿ 

 

(一) 股东大b决°解散Ā 

(Ð) 因|ø合并或者V立需要解散Ā 

(O)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1°ð关ý或者被撤销Ā 

(四) |ø经营管理发生o重困难，继续`续b使股东利益Ø到重大

损失，通过w他途ßO能解决的，持p|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ñP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øĀ 

(五) 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w他解散Ï由出Ā2 

 

第一百九十}条 |øp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第ÿ五Āù情形的，可ñ通过修改本章

程而``续2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û经出席股东大bb°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OV之ÐñP通过2 

 

第一百九十七条 |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ù1第(O)ù1第(四)ù1第(五)

ù规定而解散的，应`在解散Ï由出Ā之å起 15å内成立清算组，开

始清算2清算组由董Ï或者股东大b确定的人员组成2逾期O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ñ申请人民法院指定p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2 

 



 

 50 

第一百九十{条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Q列职权ÿ 

 

(一) 清理|ø¯ï，V别编制资ï负债表和¯ï清WĀ 

(Ð) 通知1|告债权人Ā 

(O) 处理P清算p关的|ø未了结的业áĀ 

(四) 清缴所k税款ñ及清算过程中ï生的税款Ā 

(五) 清理债权1债áĀ 

(}) 处理|ø清偿债á^的剩余¯ïĀ 

(七) ï表|ø参P民Ï诉讼活ú2 

 

第一百九十九条 清算组应`自成立之å起 10å内通知债权人，并Î 60å内在ç纸P

|告2债权人应`自接到通知书之å起 30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告之å起 45å内，向清算组申çw债权2 

 

债权人申ç债权，应`说明债权的p关Ïù，并提供证明材料2清算

组应`对债权进行登²2 

 

在申ç债权期间，清算组O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2 

 

第Ð百条 清算组在清理|ø¯ï1编制资ï负债表和¯ï清W^，应`制定清

算方案，并ç股东大b或者人民法院确认2 

 

|ø¯ï在V别支付清算费用1职工的工资1社b保险费用和法定补

偿金，缴纳所k税款，清偿|ø债á^的剩余¯ï，|ø按照股东持

p的股份比例V配2 

 

清算期间，|ø`续，但O能开展P清算无关的经营活ú2|ø¯ï

在未按前款规定清偿前，将ObV配给股东2 

 

第Ð百〇一条 清算组在清理|ø¯ï1编制资ï负债表和¯ï清W^，发Ā|ø¯

ïO足清偿债á的，应`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ý告破ï2 

 

|ø经人民法院裁定ý告破ï^，清算组应`将清算Ïá移交给人民

法院2 

 

第Ð百〇Ð条 |ø清算结束^，清算组应`制作清算ç告，ç股东大b或者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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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确认，并ç�|ø登²机关，申请注销|ø登²，|告|øĀk2 

 

第Ð百〇O条 清算组成员应`忠Î职à，依法履行清算义á2 

 

清算组成员O得利用职权收Ø贿赂或者w他非法收入，O得侵s|ø

¯ï2 

 

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

�ç赔偿°任2 

 

第Ð百〇四条 |ø被依法ý告破ï的，依照p关企业破ï的法律实施破ï清算2 

 

第十章 修改章程 

 

第Ð百〇五条 pQ列情形之一的，|ø应`修改章程ÿ 

 

(一) :|ø法;或p关法律1行�法规修改^，章程规定的ÏùP

修改^的法律1行�法规的规定相抵触Ā 

(Ð) |ø的情况发生ÙW，P章程²载的ÏùO一ôĀ 

(O) 股东大b决定修改章程2 

 

第Ð百〇}条 股东大b决°通过的章程修改Ïù应经�管机关û批的，ûç�管机

关批准Āî及|ø登²Ïù的，依法Þ理Ù更登²2 

 

第Ð百〇七条 董Ïb依照股东大b修改章程的决°和p关�管机关的û批意É修改

本章程2 

 

第Ð百〇{条 章程修改Ïù属Î法律1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按规定予ñ|告2 

 

第十一章 Ö  则 

 

第Ð百〇九条 释义 

 

(一) ç股股东，是指w持p的股份s|ø股本总额 50%ñP的股

东Ā持p股份的比例虽然O足 50%，但依w持p的股份所ïp

的表决权þ足ñ对股东大b的决°ï生重大影响的股东2 



 

 52 

(Ð) 实×ç制人，是指虽O是|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1`°

或者w他á排，能够实×支配|ø行~的人2 

(O) 关联关系，是指|øç股股东1实×ç制人1董Ï1监Ï1高

ÿ管理人员Pw直接或者间接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ñ及可

能üô|ø利益转移的w他关系2但是，国家ç股的企业之间

O仅因~\Ø国家ç股而xp关联关系2 

 

第Ð百一十条 本章程所Ā<交易=，包括Q列Ïùÿ 

 

(一) 购买或者出售资ïĀ 

(Ð) 对外投资ÿ购买银行理¯ï品的除外ĀĀ 

(O) 转¬或者Ø¬研发ù目Ā 

(四) 签¬许可使用`°Ā  

(五) 提供ç保Ā 

(}) 租入或者租出资ïĀ 

(七) Ü托或者Ø托管理资ï和业áĀ 

({) 赠P或者Ø赠资ïĀ 

(九) 债权1债á重组Ā 

(十) 提供¯á资ûĀ 

(十一) P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应`属Î交易的w他Ïù 

 

P述购买或者出售资ï，O包括购买原材料1燃料和ú力，ñ及出售

ï品1商品等På常经营相关的资ï购买或者出售行~，但资ï置换

中î及到的m类资ï购买或者出售行~，Ï包括在内2 

 

本章程所Ā<关联交易=，是指|ø或者w合并ç表范围内的子|ø等

w他�体P|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包括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交易

和å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可能引ô资源或者义á转移的Ïù2 

 

第Ð百一十一条 董Ïb可依照本章程的规定，制¬章程þ则2章程þ则O得P章程的

规定相抵触2 

 

第Ð百一十Ð条 本章程ñ中文书写，w他任何语种或O\版本的章程P本章程p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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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ñ在|ø登²机关最à一lx准登²^的中文版章程~准2 

 

第Ð百一十O条 本章程所Ā<ñP=1<超过=1<ñ内=1<ñQ=，都�本数Ā

<O满=1<ñ外=1<PÎ=1<多Î=O�本数2 

 

第Ð百一十四条 本章程由|ø董Ïb负°解释2 

 

第Ð百一十五条 本章程Öþ包括:悦康药业集团股份p限|ø股东大b°Ï规则;:悦

康药业集团股份p限|ø董Ïb°Ï规则;和:悦康药业集团股份p

限|ø监Ïb°Ï规则;2 

 

第Ð百一十}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bû°通过^生效2 


